
百万喷丝板变废钢，法院判决：退钱！
新冠疫情的暴发给社会经济

的发展带来不少阻力，但也推动了

一些产业的快速升温，比如口罩生

产。不少口罩生产商在疫情刚出

现时与“时间赛跑”，大量生产，赢

得了巨大的生产效益，然而，本案

的李某却没有这么幸运……

2020 年 4 月时，李某打算生

产熔喷布制作医用口罩“发一笔小

财”，于是向经人介绍相识的加工

商张某发送微信，要求为其定作四

套喷丝板模具，用于安装在自己采

购的熔喷机上加工生产熔喷布。

双方通过微信商谈好定作喷丝板

的型号、材质、孔径等细节后，李

某给付了张某预付款 120 万元。

之后，张某将第一套喷丝板制作完

成后送至李某处，李某经试用发现

喷丝板的孔径大小不一，导致喷出

的布有厚有薄，遂与张某联系，要

求派人处理。因处理后问题仍未

能得以根本解决，经中介人沟通，

张某同意为李某更换一套喷丝板，

但更换后的喷丝板又出现了孔距

不均匀、破孔问题。李某遂要求张

某再次处理，并明确要求，不处理

好不要再盲目生产其余喷丝板。但

张某认为，其只是为李某加工模

具，喷丝板喷出的布厚薄不在其质

保范围内，遂自行将第二块喷丝板

加工完成，并要求李某继续履行定

作合同，先将两套喷丝板的尾款付

清。与张某沟通多次无果，李某眼

看交付的两套喷丝板已成废钢，无

法正常用于生产，向如皋法院起

诉，要求判令解除双方定作喷丝板

模具的电子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

已支付的货款人民币 120 万元。

为界定案涉喷丝板是否存在

原告所说的问题，审理中，经原告

申请，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对已交付

的两套喷丝板进行鉴定，鉴定结论

为：1. 案涉两套喷丝板的主板、盖

板材质一样，均符合国家标准

GB/T20878-2007 中牌号 40Cr13

要求（可视为瑞典 ASSAB 材料

S136H）；2. 案涉两套喷丝板主板

上的微孔直径均不符合供需双方

约定要求；3.案涉两套喷丝板主板

上的微孔间距均符合供需双方约

定要求。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

告之间的定作合同是原、被告自愿

订立，未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合法有效。定作合同达成后，

原告先行支付了 4 套喷丝板的预

付款 120 万元，被告收款后开始

购材制作，后经原告催促，被告制

成一套喷丝板，经验货，原告发现

喷丝板孔径大小不一，立即提出质

量异议，被告对此更换了一套喷丝

板实际交付原告。收货后，原告于

次日又立即提出异议，告知被告喷

丝板中有 80%的孔被堵住，被告

虽然派人处理了堵孔的问题，但原

告使用后一直认为喷丝孔孔径有

问题，导致喷出的布质量不达标，

并多次强调“质量不好的喷丝板不

要”。在双方朋友组织的协商下，

被告向原告交付了第二套喷丝板，

但原告收货试用后又立即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告知被告第二套喷

丝板也有破孔和孔距不均匀等问

题。

根据本案鉴定结论可知，被告

制作的两套喷丝板确实存在微孔

直径大小不符合双方定作合同约

定的 0.3±0.003mm 要求，A 喷丝

板 主 板 微 孔 直 径 实 测 值 为

0.314～0.326mm,B 喷丝板主板

微 孔 直 径 实 测 值 为 0.363 ～

0.375mm，孔直径明显偏大，足以

印证原告在微信中不断提出的喷

丝孔有问题的异议成立，而喷丝板

最为重要的即为喷丝孔，喷丝孔的

大小直接影响到喷出熔喷布的质

量。综上，被告提供的喷丝板喷丝

孔不符合原告的定作要求，使得原

告无法实现定作喷丝板用于生产

经营熔喷布的合同目的，原告基于

法定解除权，提出解除 4 套喷丝

板的定作合同、返还已付款 120

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

支持。现被告仍单方要求继续履

行合同、要求原告付清尾款，属于

无理要求，对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

采纳。

如皋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支

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

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判决驳

回张某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法官说法：定作合同是由承揽

人按照定作人要求的品种、数量、

质量及规格等，使用自己的原材

料、设备、劳动为定作人加工特定

的产品，定作人给付相应报酬的合

同。承揽人对所承揽的工作成果负

有质量保证义务。承揽人提供的定

作成果不符合定作人的定作要求，

导致定作人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

定作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疫情

面前，无论是口罩的生产商还是喷

丝板的加工商都应对疫情抱有敬

畏之心，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获得

收益自然合法，但若加工或生产的

产品不符合交易双方约定的要求，

或不符合基本的质量要求，就应为

自己的行为买单。

张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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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夏红卫
身份证号：32062219700****893
欠款金额（元）：借款300000元，案件
受理费4550元，执行费4468元
执行依据：（2020）苏 0682 民初

1199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如城街道
紫竹园 31幢 503室

姓名：邵先红
身份证号：32068219770****453
欠款金额（元）：工资147640元，违约
金20000元，案件受理费1625元，保
全费1260元，执行费2458元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7312 号民事调解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城北街道
邵庄村10组25号

姓名：王佳
身份证号：32068219900****203
欠款金额（元）：欠款34746元，违约金
6000元，案件受理费335元，执行费
516元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5710 号民事调解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城北街道
城北居 13组 21号

姓名：殷桂荣
身份证号：32068219780****959
欠款金额（元）：工程款26888元及
利息，案件受理费235元，执行费
307元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4826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城北街道
十里墩村 3组 9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
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包括，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须需用的有关消
费。被执行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
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
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

所进行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间、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

为。
诚信是立人之本，希望大家重视诚信，以及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失信人员。

姓名：叶马龙
身份证号：32068219900****610
欠款金额（元）：借款77000元及利息，
案件受理费900元，执行费1076元
执行依据：（2020）苏 0682 民初

7887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搬经镇
谢甸居 26组 53号

姓名：谢祖红
身份证号：32068319821****222
欠款金额（元）：借款300000元，案件
受理费4550元，执行费4468元
执行依据：（2020）苏 0682 民初

1199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如城街道
紫竹园 31幢 503室

姓名：曹禹
身份证号：32068219901****038
欠款金额（元）：加工费10000元，案
件受理费25元，执行费50元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5291 号民事调解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城北街道
海北新村 108幢 405室


